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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7）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
末期業績公告

英皇證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 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 十二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45,443 185,259
其他經營收入  2,659 3,188
員工成本  (40,414) (29,697)
佣金支出  (24,304) (40,004)
其他支出  (54,513) (29,537)
財務費用 5 (1,647) (33,627)
經營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37,401) (533)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  – 70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979 (371)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9,198) 55,379
稅項 7 1,167 (9,437)

期間╱年度（虧損）溢利  (8,031) 45,942

股息 8
 －已付中期股息  – 7,215

 －建議末期股息  4,329 –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  (1.11港仙) 7.39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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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09 –
 物業及設備  6,680 3,413
 無形資產  – 317
 其他資產  4,334 4,229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987 1,001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36 136
 遞延稅項資產  752 –

18,498 9,096

流動資產
 經營應收賬款 10 664,460 290,812
 貸款及墊款 11 55,235 –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4,163 5,479
 持有作買賣投資  – 2,163
 可收回稅項  134 376
 銀行結餘及現金－信託  234,229 173,445
 銀行結餘及現金－一般  210,339 250,224

1,168,560 722,499

流動負債
 經營應付賬款 12 292,876 233,84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313 17,392
 稅項負債  – 3,909
 短期銀行借款  352,600 –

658,789 255,145

流動資產淨值 509,771 467,3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28,269 476,45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658 7,215
 儲備  519,611 468,947

資本及儲備總額 528,269 476,16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 288

528,269 47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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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之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九月三十
日。因此，本財政期間涵蓋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期
間，而比較數字則涵蓋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2. 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報基準
本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期間。收益表、資產負債
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所示相應比較數額則涵蓋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故不可與本期間之數額作比較。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現期間，本集團已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財務資產的重新分類
第7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嵌入式衍生工具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特許權之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

 限額、最低資金要求及其相互
 之關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 來自客戶之資產轉讓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已編製及呈列之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以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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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2. 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報基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良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良2009年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3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7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之分類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 因清盤而產生之可認沽金融工具及責任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寬免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
第27號（修訂）  聯營公司之成本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款項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改良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10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建造房地產之協議3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6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4

－詮釋第17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則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何者適用）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9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10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或之後之業
務合併會計處理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本集團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所有權
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本集團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
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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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業務及地域分類
業務分類

本集團主要從事四項主要經營業務，即經紀、融資、配售與包銷及企業融資。該等業務乃本
集團報告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主要業務如下：

經紀 － 提供證券、期權、期貨、保險及其他財產管理產品之經紀服務
融資 － 提供孖展融資及放債服務
配售與包銷 － 提供配售與包銷服務
企業融資 － 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

本集團之所有業務均在香港進行，而本集團之所有收入源自香港。因此，並無呈列按地域
分類作出之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
  配售與

經紀 融資 包銷 企業融資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分類收入 88,490 35,539 16,369 5,045 – 145,443

分類間銷售 – 701 – – (701) –

88,490 36,240 16,369 5,045 (701) 145,443

分類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收費。

業績
分類業績 23,498 (3,466) 14,143 704  34,879

未分配其他經營收益      207

未分配企業費用      (45,26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79

除稅前虧損      (9,198)

稅項      1,167

期間虧損      (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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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業務及地域分類（續）
業務分類（續）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配售與
經紀 融資 包銷 企業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471,050 493,519 – 369 964,938

未分配企業資產     222,120

綜合資產總值     1,187,058

負債
分類負債 648,491 4,656 – – 653,147

未分配企業負債     5,642

綜合負債總額     658,789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及設備 6,177 – – – 6,177

無形資產之攤銷 317 – – – 317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2,815 – – 68 2,883

經營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 37,401 – – 3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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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業務及地域分類（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

  配售與
經紀 融資 包銷 企業融資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分類收入 121,759 51,764 11,386 350 – 185,259

分類間銷售 95 2,660 2,333 50 (5,138) –

121,854 54,424 13,719 400 (5,138) 185,259

分類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場價格收費。

業績
分類業績 69,476 18,809 5,321 314  93,920

未分配其他經營收益      833

未分配企業費用      (39,00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71)

除稅前溢利      55,379

稅項      (9,437)

年度溢利      4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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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業務及地域分類（續）
業務分類（續）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配售與
經紀 融資 包銷 企業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41,272 219,710 – 11,234 472,216

未分配企業資產     259,379

綜合資產總值     731,595

負債
分類負債 224,628 – – 11,000 235,628

未分配企業負債     19,805

綜合負債總額     255,433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及設備 2,121 – – – 2,121

無形資產之攤銷 355 – – – 355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965 – – 2 967

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 701 – – – 701

經營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 533 – –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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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 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之佣金及經紀費 69,018 99,559

買賣期貨及期權合約之佣金及經紀費 15,018 14,237

保險經紀及資產管理之佣金 2,253 871

企業融資顧問服務費收入 5,041 350

配售及包銷佣金 16,369 11,386

以下項目之利息收入：
孖展及首次公開招股融資 25,506 51,534

貸款及墊款 10,033 230

銀行存款 2,151 6,960

其他 54 132

145,443 185,259

5. 財務費用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 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之利息：
銀行透支及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貸款 1,520 31,645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84 –

應付一前控股股東公司之款項 – 1,310

其他 43 672

1,647 3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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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 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無形資產之攤銷 317 355

核數師酬金 1,259 1,149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2,883 967

法律及專業費用 1,777 828

給予一間關連公司之管理費 6,257 1,876

下列各項之經營租約租金
－租賃物業 7,274 2,594

－設備 147 150

其他設備租賃費用 12,025 5,498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69 (153)

手續費收入 (2,453) (2,123)

7. 稅項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 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年度：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年度撥備 – 9,35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27) (136)

遞延稅項
－本期間╱年度（抵免）開支 (1,040) 223

(1,167) 9,437

香港利得稅乃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八年：17.5%）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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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8. 股息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 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作分派：

已付中期股息：無（二零零八年：每股0.01港元） – 7,215

建議：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後建議之末期股息：
 每股0.005港元（二零零八年：無） 4,329 –

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末期股息每股0.005港元（二零零八年：
無），惟有待股東於本公司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 三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 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8,031) 45,942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3,881,163 621,896,913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及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本公
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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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0. 經營應收賬款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之經營應收賬款：
結算所及經紀 24,923 20,593

來自證券買賣業務之經營應收賬款：
結算所、經紀及現金客戶 41,139 43,673

有抵押孖展貸款 197,960 227,196

首次公開招股孖展貸款 438,284 –

減：來自證券買賣業務之經營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現金客戶 – (22)

  有抵押孖展貸款 (38,051) (628)

來自企業融資業務之經營應收賬款 205 –

664,460 290,812

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經營應收賬款之結算期限為交易日後兩日，而期貨買賣合約業務所產
生之經營應收賬款之結算期限為交易日後一日。由於董事認為，因業務性質關係，賬齡分析
附加價值不大，故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有抵押孖展貸款方面，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提供予保證金
客戶之貸款而作為抵押品予以抵押之證券之市值總額分別約為1,769,907,000港元及657,811,000

港元，提供予客戶之孖展貸款須於要求時償還。其他經營應收賬款並無抵押品。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以日圓及美元計值之經營應收賬款分別約為零港元（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758,000港元）及20,43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9,6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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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0. 經營應收賬款（續）
經營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065 1,052

31-60日 1,166 174

61-90日 1 270

超過90日 35 17

已過期但不作減值之經營應收賬款 4,267 1,513

無過期或不作減值之經營應收賬款 655,832 266,883

已作減值經營應收賬款總額 42,412 23,066

減：經營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附註b） (38,051) (650)

664,460 290,812

附註：

(a) 本集團就因拖欠或怠慢利息或本金付款之經營應收賬款減值撥備訂有政策，該政策基
於對可收回性之評估及賬目之賬齡分析以及管理層之判斷（包括每名客戶之現有信譽、
抵押品及過往收款歷史）。

(b) 經營應收賬款減值撥備之變動：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年初之結餘 650 117

期間╱年度支出 37,401 533

期間╱年終之結餘 38,051 650

釐定經營應收賬款之可收回性時，本集團會考慮自信貸初步授出日期起截至報告日期
止經營應收賬款信貸質素之任何變動。由於客戶基礎龐大及無關連，故集中信貸風險
有限。因此，本公司董事相信，並無需要作超過減值撥備之進一步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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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0. 經營應收賬款（續）
(b) （續）

本集團之經營應收賬款包括於報告日期已過期但本集團並無撥備之經營應收賬款，不
作撥備之原因為本集團相信該等款項可收回及無減值。

於每個結算日，包含於賬目中之餘額之公平值約相等於相關賬面值。

11. 貸款及墊款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無抵押短期固定利率貸款 55,235 –

本集團應收貸款之實際利率之範圍如下：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應收固定利率貸款 每月2厘 –

於每個結算日，本集團之貸款及墊款之公平值乃基於估計日後現金流量按每個結算日之現
行市場利率貼現之現值（約相等於該等應收款項之相關賬面值）釐定。貸款及墊款集中於兩名
借款人，而有關款項其後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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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2. 經營應付賬款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之經營應付賬款：
孖展客戶 51,482 35,089

來自證券買賣業務之經營應付賬款：
保證金及現金客戶 241,394 187,755

來自企業融資業務之經營應付賬款 – 11,000

292,876 233,844

買賣證券業務所產生之經營應付賬款之結算期限為交易日後兩日，而買賣期貨合約業務所產
生之經營應付賬款之結算期限為交易日後一日。由於董事認為，鑑於此項業務之性質，賬齡
分析並無帶來額外價值，故並無披露任何賬齡分析。

因證券買賣業務而產生之應付予若干保證金及現金客戶之經營款項乃按商業利率計息，並須
於結算日後按要求償還。

就在進行受規管業務過程中為客戶及其他機構收取及持有之信託及獨立銀行結餘而言，於二零
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應付賬款包括之金額分別約為234,229,000

港元及173,445,000港元，須向客戶及其他機構支付。然而，本集團現時並無以所存放之按金
抵銷該等應付款項之可強制執行權。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以日圓及美元計值之經營應付賬款分別約為零港元（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483,000港元）及28,13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13,187,000港元）。

於每個結算日，經營應付賬款之公平值約相等於相關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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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提供廣泛之金融服務，包括為於香港、日本、倫敦及美國證券交易所買賣之
證券、期貨及期權提供經紀服務。本集團亦向香港客戶提供孖展及首次公開招股
融資以及貸款及墊款。我們的服務更進一步擴展至企業融資顧問及財產管理。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至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受席捲全球之金融海嘯重挫。
房貸崩潰及次按危機後，市場對美國經濟之深感憂慮，而銀行又收緊對地方及全
球市場之信貸，使投資氣氛大受影響。信貸困局加上投資者變得愈悲觀審慎，導致
全球性資產拋售以及整體交投量萎縮。恒生指數（恒指）由二零零七年較後時間之
30,000點急瀉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之12,000點。

二零零九年第一季起，隨著世界各大銀行及多國政府採取多項寬鬆政策，全球經
濟出現穩定和改善跡象。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尤見市場放下對衰退之擔心，投資者
信心恢復。樂觀情緒主導，推動全球市場復甦，包括香港，其恒指於二零零九年九
月前已衝上20,000點之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為
145,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
63,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高20.1%，而溢利淨額約為18,500,000港元，去年同期
則約為虧損23,700,000港元。隨著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
溢利，本集團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05港元。

本期間內，本集團聯同私人經營之英皇金融集團設於九龍旺角樓高三層之金融服
務中心正式啓用，貫徹向客戶提供全面金融服務之承諾。該中心向客戶提供廣泛
之金融服務及產品，包括經紀、財產管理、外匯及金銀買賣。

經紀

本集團提供證券、期權、期貨、保險及其他財產管理產品之經紀服務。於本期間
內，該分部錄得收益約為88,400,000港元，佔總收益60.8%。

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投資者信心整體增強，並帶旺交投活動。截至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業務錄得經紀收入約為39,300,000港元，而二零零八年同期
則約為28,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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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就基金及單位信託提供顧問及買賣服務，擴大其財產管理分部，從而讓
客戶分散投資於其他投資產品。該分部將致力迎合與日俱增之客戶需求、協助客
戶捕捉投資機會以及提升客戶資產質素及令其更多元化。於本期間，本集團又為
根據《投資者入境計劃》有意移居香港之客戶推出一系列新服務。透過本集團之一
站式投資平台，本集團將會依據客戶之需求及市況，協助彼等將資金投資於股票、
基金或房地產等可行之不同投資資產。

貸款及融資

該分部之收益主要來自孖展及首次公開招股融資以及貸款及墊款之利息收入。市
場人心虛怯，削弱投資者對融資活動之需求及興趣。此外，有多家公司取消首次公
開招股或削減其招股規模。於回顧之十八個月內，僅有合共56家公司新上市，總籌
集959億港元新資本，比去年同期107家公司上市並集資3,327億港元明顯減少。

於該十八個月期間內，該分部錄得收益約為35,600,000港元，佔總營業額約24.4%。
隨著市場氣氛逐漸正面，公司再度積極融資及進行企業活動。截至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此業務錄得總收益約為15,800,000港元，比去年同期錄得
之13,200,000港元增長19.7%。期間有33家公司在聯交所新上市，共籌集資金631億
港元，去年同期則有38家公司新上市，共集資623億港元。

配售及包銷

本集團提供配售及包銷服務。該分部團隊曾為多家香港上市公司擔任配售代理及
包銷商。於本期間內，該分部貢獻收益約為16,400,000港元，佔總收益11.3%。

企業融資

該分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持有全面企業融資牌照，除了一般企業融資顧問服
務外，亦能讓本集團就「收購守則」相關之交易提供意見，以及從事首次公開招股
之保薦工作。除首次公開招股相關服務外，我們提供之服務覆蓋次級市場融資服
務（例如配售、供股），同時亦提供包括收購合併等之顧問服務。

於本期間內，該業務錄得收益約為5,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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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著多國政府於二零零九年初起採取寬鬆政策，近來種種經濟指標均指向全球市
場復甦。美國經濟最壞時間似乎已過，中國內地市場則預期國內生產總值可見穩
定增長。香港方面，由於低利率及資金市場具大量流動性，估計香港投資環境將繼
續自二零零九年第二季以來之勢頭，投資活動亦會日漸增加。

本集團對二零零九年餘下時間之業務前景感到樂觀。首次公開招股及次級市場股
份配售等集資活動喜見適度復甦。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後，本集團利用其強大
市場人脈及豐富經驗，積極參與多項集資活動。

本集團曾擔任多項首次公開招股之牽頭經辦人及聯席經辦人，如恆大地產集團有
限公司、花 樣 年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及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等。本集團參
與首次公開招股銀團並為上述公司引入基礎投資者。鑒於首次公開招股及次級市
場之氣氛改善，本集團預期有不少公司正尋求有關集資及併購乃至企業交易之財
務顧問服務，為旗下企業融資、經紀及融資業務帶來更多機遇。

展望將來，本集團致力透過加強現有業務及開闢新收入來源，分散其收益組合。本
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成立英皇資產管理，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更多更佳的產
品與服務，照顧客戶不同投資需要。我們會評估個人客戶，以協助他們管理資產及
作出專業的投資。

本集團亦會審慎處理其成本結構及運營以提升盈利能力。我們將努力開拓國內外
市場，憑藉我們的商譽、網絡及競爭優勢的發揮，積極擴闊服務範圍及客戶群。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支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每股0.005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無），合計約4,300,000

港元，惟有待股東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會
作實。末期股息倘獲得批准，將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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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可享末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至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
內概無任何股份過戶生效。

為符合領取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一
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
限公司」以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透過股東資金、經營產生之現金及短期銀行借款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1,169,000,000港
元及659,000,000港元。流動負債中，本集團有短期銀行借款約為353,000,000港元，
須於要求時償還並以首次公開招股項下獲認購之證券作為抵押。銀行借款按香港
銀行同業拆息加息差計息並以港元定值。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款總額佔總
權益基準計算）由零增至0.667。

鑑於本集團具備充足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其現有銀行融資，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
充裕營運資金，足以應付其營運及未來發展所需。

重大投資

本期間內，本集團出售全部非上市投資基金，並就出售錄得虧損約10,000港元。於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資本支出

本期間內，本集團產生資本支出約為6,200,000港元，乃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經營租賃承擔約為7,500,000港元。

外匯風險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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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92名（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97名）
客戶經理及78名（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79名）僱員。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
事酬金）約為40,4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9,700,000港元）。僱員薪酬乃根據彼等
之職責、表現及經驗釐定。員工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計劃供款、醫療保險及其他額外
福利。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發行新股份

根據本公司主要股東凱運集團有限公司（「凱運」）與英皇證券（香港）有限公司（「配
售代理」）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五日訂立之配售協議，配售代理同意按每股0.42港元之
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凱運所持有之72,150,000股股份。配售事項已於二零零九年
八月十二日完成。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八月五日之認購協議及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九日之補
充認購協議（兩者均由本公司與凱運訂立），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兩份協議
均完成時，凱運按0.42港元之價格獲配發共144,300,000股新股份。該等新股份乃根
據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董事獲授之特別授權予以發行，並在各方面與其他已
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所得款項淨額約60,250,000港元將應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
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用途。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就本集團截至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十八個月的初步業績公告所載之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所列
數字，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數字核對一致。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
聘用，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對初步業績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末期業績之審閱

該期間之末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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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多項政策，旨在確保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該條規定主席
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士擔任）。目前，董事會已委任楊玳詩女
士擔任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而彼亦負責領導董事會及確保董事會之工作有效率
進行。董事會認為，董事會現時之架構功能有效率，且不擬作出任何變動。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彼等全體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進行交易之規定
準則。

刊發經審核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公司將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emp717.

com)刊發末期業績公告。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及向聯交所及本公司網
站上載年報。

承董事會命
英皇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楊玳詩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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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楊玳詩女士（董事總經理）
 陳柏楠先生
 蔡淑卿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志堅先生
 郭志燊先生
 鄭永強先生

* 僅供識別


